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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 1 日， 最高人民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 《关于

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非

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规定实施倒买倒卖外汇

或者变相买卖外汇等非法买卖外汇行

为， 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情节严重

的， 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据介绍， 实践中， 地下钱庄非法

买卖外汇主要有较为传统的以境内直

接交易形式实施的倒买倒卖外汇行为

和当前常见的以境内外“对敲” 方式

进行资金跨国 （境） 兑付的变相买卖

外汇行为。 倒买倒卖外汇， 是指不法

分子在国内外汇黑市进行低买高卖，

从中赚取汇率差价。 此类钱庄俗称为

“换汇黄牛”。 变相买卖外汇， 是指在

形式上进行的不是人民币和外汇之间

的直接买卖， 而采取以外汇偿还人民

币或以人民币偿还外汇、 以外汇和人

民币互换实现货币价值转换的行为。

资金跨国 （境） 兑付是一种典型的变

相买卖外汇行为。 跨国 （境） 兑付型

地下钱庄， 不法分子与境外人员、 企

业、 机构相勾结， 或利用开立在境外

的银行账户， 协助他人进行跨境汇

款、 转移资金活动。 这类地下钱庄又

被称为跨国 （境） 兑付型地下钱庄，

即资金在境内外实行单向循环， 没有

发生物理流动， 通常以对账的形式来

实现“两地平衡”。 现在多数地下钱

庄的主要业务是资金跨国 （境 ） 兑

付， 导致巨额资本外流， 社会危害性

巨大， 属重点打击对象。

根据解释， 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

算业务或者非法买卖外汇， 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非法经营行

为“情节严重”：

（一） 非法经营数额在五百万元

以上的；

（二） 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

上的。

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或者

非法买卖外汇，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应当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情节

特别严重”：

（一） 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千五百

万元以上的；

（二） 违法所得数额在五十万元

以上的。

种种迹象表明， 针对外汇违

法违规的监管正在不断升级。 最

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

年初联合发布 《关于办理非法从

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非法买卖

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旨在依法惩治非法从事

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非法买卖外

汇犯罪活动。 其中规定， 实施倒

买倒卖外汇或者变相买卖外汇等

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扰乱金融市

场秩序， 情节严重的， 以非法经

营罪定罪处罚。

中国政法大学金融法研究中

心主任刘少军教授认为， 随着互

联网和清算体系不断发展， 新的

违法犯罪形式也逐渐产生， 通过

网络变相完成交易和支付的现象

日益增多。 以前的案件主要集中

在线下， 总体数量虽不多， 但案

值较高。 互联网发展使得交易更

加快捷方便， 同时也带来了更多

的安全漏洞， 这都是在我国经济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挑战。 “以

前， 人们都习惯通过银行进行支

付， 缺少其他支付手段。 但现在

通过网络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

的现象逐渐增多。 在线下活动中，

一般只是互相认识的人才能实施

此类行为， 而且营销推广比较困

难。 由于互联网具有匿名性等特

点， 传播方便快速， 在网络支付

结算过程中， 相关人员不需要见

面， 这就使得滋生犯罪的可能性

大幅提高， 意味着互联网金融领

域的犯罪现象可能呈现扩大化、

普遍化趋势。” 刘少军说。

外汇局相关人士表示， 下一

步外汇局会继续保持检查、 处罚

以及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

并保持跨周期的一致性， 无论是

对违规的流入还是对违规的流出，

都进行同等打击。 外汇局会根据

形势的变化， 及时预调微调检查

工作的方向和重点。 该人士强调，

外汇局打击的是各类违法违规交

易， 支持正常的、 有合法贸易和

投资背景的外汇交易， 正常交易

和支付行为不受影响。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

王春英日前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也

表示， 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

审慎＋微观监管” 两位一体的管

理框架。 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

审慎管理的监测、 预警和响应机

制， 丰富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

管理的政策工具箱， 以公开、 透

明和市场化的方式逆周期调节跨

境资金流动。 微观监管方面， 继

续保持微观监管政策跨周期的稳

定性、 一致性、 可预期性， 严厉

打击外汇违法违规活动， 保障实

体经济真实、 合法、 合规的需求。

（综合自经济参考报、 新华社等）

对违规流入和流出同等打击

外汇局相关人士表示， 虚假、

欺骗性外汇交易以及地下钱庄、

非法网络炒汇等恶性违法违规行

为一直是外汇局打击的重点。 外

汇局日前还首次在其官网通报了

非法网络炒汇平台的违规案例。

虚假、 欺骗性外汇交易的危

害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严重

扰乱了外汇市场秩序， 危害国家

金融安全和稳定。 虚构贸易背景

等外汇违规行为都是通过虚构表

面合规的交易， 来掩盖违规和跨

境套利的行为， 这种行为会造成

外汇资金异常流动， 带来跨境资

金流动风险。 二是这些虚假、 欺

骗交易大多游离于正常的统计体

系之外， 造成统计数据失真， 给

宏观管理和决策带来一些负面影

响， 并助长经济脱实向虚倾向。

外汇局重点打击虚假、 欺骗

性外汇交易， 把资金引导到支持

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领域， 以

此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该人士表示， 外汇局会加大

非现场检查的力度， 实现对违法

违规行为的精准打击。 据介绍，

外汇局拥有强大的非现场分析系

统， 利用大数据方法， 通过系统

分析银行、 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各

类日常数据， 可提前锁定各类外

汇违法违规行为， 做到精准制导

和精准打击。

地下钱庄一直是危害我国经

济金融安全的一大毒瘤， 也一直

是外汇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高压

打击的重点对象。 实践中， 地下

钱庄非法买卖外汇主要有较为传

统的现钞交易形式的倒买倒卖外

汇行为， 以及目前较为常见的境

内外“对敲” 形式的资金跨境兑

付的变相买卖外汇行为。

数据显示， 2018 年， 外汇局

系统协助公安机关共破获地下钱

庄 70 余起， 涉案账户资金交易流

水逾千亿元人民币。 国家外汇管

理局管理检查司副司长肖胜今年 1

月在接受 《中国外汇》 采访时表

示， 下一步外汇局将加大对地下

钱庄的综合整治力度， 构建短期

与长期、 专项打击与综合治理相

结合的长效工作机制， 切实巩固

和提升打击地下钱庄的工作成效。

重点打击虚假外汇交易

近年来， 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 恐怖主义犯罪国际

化， 走私犯罪和跨境毒品犯罪增加， 以及我国加大对贪污贿赂

犯罪的打击力度， 从事非法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非法买卖外汇
等涉地下钱庄犯罪活动日益猖獗， 涉地下钱庄刑事案件不断增

多。 地下钱庄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洗钱和转移资金的主要通
道， 不但涉及经济领域的犯罪， 还日益成为电信诈骗、 网络赌

博等犯罪活动转移赃款的渠道， 成为贪污腐败分子和恐怖活动

的 “洗钱工具” 和 “帮凶”， 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严重危
害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针对外汇领域的种种违规行为， 监管部门频出重拳打击，

构筑起一道防控风险的安全网。 近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其官

网上集中通报了 17 件外汇违规典型案例 ， 涉及处罚金额

8443.7 万元人民币， 对违规行为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国家外
汇管理局相关人士表示， 外汇局将重点打击虚假、 欺骗性外汇

交易， 对地下钱庄和非法网络炒汇等领域也保持高度关注。

一方面， 外汇监管部门持续保持对外汇违规行为的高压打

击力度， 另一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也出

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非法买卖外汇的认定标准， 从法律层面上
严惩地下钱庄等犯罪行为。 业内人士表示， 加强对外汇违法违

规的监管， 将有助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 铲
除 “地下钱庄” 等危害金融安全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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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在其官

网上集中通报了 17 件违规典型案

例， 这是今年以来外汇局首次集

中通报违规典型案例。 这些案件

共涉及处罚金额 8443.7 万元人民

币。 此次通报的都是违规情节严

重、 性质恶劣、 违规金额较大的

案件， 旨在对违规行为予以警示

震慑， 并引导经济主体强化合规

意识， 提高外汇业务合规性水平。

这批违规案例涉及银行、 企

业和个人三类主体。 银行的违规

行为主要表现为未按规定履行真

实性审核的职责， 在企业提交了

虚假单证、 重复单证或无效单证

时， 仍为企业办理了虚假的内保

外贷或是转口贸易业务。 企业的

违规行为主要表现为利用一些虚

假单据虚构贸易背景， 向境外转

移资金或逃汇。 而个人的违规行

为则是通过地下钱庄等非法机构

私自买卖外汇以及分拆逃汇。

值得注意的是， 个人非法买

卖外汇、 非法转移境外成为违规

的重灾区。 目前， 个人资本项目

下外汇业务并未完全放开， 有的

个人利用多达几十个人的个人便

利化购汇额度实现分拆购付汇，

用于境外购房或投资， 这都是典

型的违规行为。 此次公布的案例

显示，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7

月， 孙某利用 34 名境内个人的个

人年度购汇额度， 将个人资金分

拆购汇后汇往境外账户， 非法转

移资金合计 244.62 万美元， 用于

境外投资等。

2018 年， 外汇局分六次共通

报了 130 个违法违规案例， 此次

通报是 2018 年以来的第七次。 上

述外汇局相关人士表示， 根据形

势变化， 外汇局将常态化对外公

布外汇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目的

就是通过这些案例的公布对违规

行为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 引导

经济主体进一步合规。 对于银行

而言， 要严格落实展业三原则，

切实履行外汇业务真实性审核责

任； 对于企业而言， 严禁构造合

同、 伪造单证、 虚构贸易背景等

虚假、 欺骗性外汇交易； 对于个

人而言， 则不要通过地下钱庄和

非法渠道进行资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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